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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池市中医医院中药饮片配送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及
单位
	所属行业
	▲技术及服务要求

	1
	中药饮片配送服务项目
	1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一、服务范围：
为满足临床患者对中药饮片质量的不同需求，供应商需提供中药饮片及相关服务，医院不承诺采购量，以实际发生的采购数量为准，供应商自行考虑风险。
二、服务要求：
1、必须保证所提供的中药饮片性状、加工炮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或部颁标准、地方标准及相关国家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符合，二氧化硫、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或有机氯农药残留量等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5年）及各省中药材标准和炮制规范的要求，各供应商供应的中药饮片首先按照国家药品标准执行，若为国家标准未收载品种，可参照地方标准执行。
2、在服务期限内保证药品质量、执行国家物价，按约定的药品品种、剂型、规格、数量、价格、供货方式等供货，并结合医院实际采购情况及时送货，保证临床用药不断档。
3、生产或经营的小包装中药饮片规格和色标应符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办公室关于印发小包装中药饮片规格和色标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发[2011]18 号)的要求。
4、中标后供应商必须遵守的规定：
（1）供应商必须产品齐全，不得以非正当理由（采购量少、计划报送时间不适宜等）不执行医院药品采购计划。同一品种以非正当理由及因质量问题退货累计2次以上，取消该供应商该品种的配送资格，由医院通过从其他中标供应商中重新询价后采购。
（2）如遇缺货情况，由医院在中标供应商中询价后选择质优价廉的暂时配送，直到缺货供应商能稳定供货后继续供应。连续缺货达一个月以上的品种或半年内缺货超过三次的品种，消该中标供应商对该品种的配送权，由医院通过从其他中标供应商中重新询价后采购。
（3）供应商在指定的时间（48小时内，最迟不超过72小时内)和地点交付产地、质量、包装、有效期等均符合条件的药品，且产品外包装标签上必须标示有品名、规格、产地、等级、生产企业、产品批号、生产日期并附质量合格标志。逾期视为一次不配送，药品出库单须与药品同行并附上成品检验报告单，否则不予验收。
（4）由医院对药品的质量、规格和数量及其他进行检验。验收不合格时，供应商必须在医院指定的时间内无条件更换，由此造成的损失和责任由供应商承担。更换后，医院对所更换的药品进行检验，检验仍不合格将取消供应商该品种的中标资格。由医院通过从其他中标供应商中重新询价后采购。
（5）当供应商同一个中药饮片有多个产地中药饮片可供时，原则上供应道地药材，且一个供应商供应的常用品种生产企业不能超过2家（除按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毒麻中药饮片、贵细药材、国家野生保护动植物饮片及精致饮片外）。
（6）按批准文号管理的中药饮片、毒麻中药饮片、国家野生保护动植物饮片附相应的生产批件或经营资质文件。
（7）供应商应在药品发货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防潮、防震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药品安全运输；并按与医院确定的运输方式将药品运送至医院指定地点，相关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8）供应商能提供中药特色服务，针对本项目提供中药药事相关服务，如智慧煎煮信息化、药房管理、中药（代煎中药液、中药饮片）快递到家（河池区域）等及配套服务，提升医院中药药事管理效率与智慧化服务水平。
（9）如遇国家政策调整，供应商需无条件配合医院执行国家政策。
（11）若为中小企业，请提供《中小型企业声明函》，格式详见附件3

	其他服务要求
	1、安排至少1名售后服务人员在医院进行质量跟踪服务。
2、突发事件或紧急药品及使用科室应急药品随叫随送，或按医院时间要求完成。
3、提供质量合格的中药饮片，并按供货批次提供中药饮片的质量检验报告书。
4、临近有效期药品供应商应无条件进行调换。
5、供应商应根据医院订单要求及时将药品送至医院指定收货地点；若医院订单所列品种供应商暂不能提供，供应商应在接单后24小时内及时通知医院。

	调研报价
	1.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中药饮片、包装、运输、检测、管理服务、和配送、保险、税金、服务等完成合同所需的一切本身和不可或缺的所有开支、政策性文件规定的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全部费用的总和。其中报价包含的提供中药饮片供应服务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系统建设、设备配备、装修、维护保养、售后服务人员或中药饮片的快递费用等。
2.供应商必须就意向报价单内的所有品种进行唯一、完整的单价报价，不允许选择性报价或漏报，否则按无效投标处理。
3.须按照采购人临床需求提供价格统一的不同规格的小包装饮片（3-15g/袋）和大包装饮片（1kg/袋），且必须是同一厂家包装的产品。
4.集采品种必须按照集采平台挂网价格报价，已经报量的集采品种需由医院已选定的供应商执行配送，待报量品种集采任务完成后，将优先由标段内的中标供应商配送。
5.本项目需进行二次报价，除集采品种外的其余品种需按整体打折方式进行二次报价，并且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数。
6.本次调研不需提供样品，但需按不低于医院要求的药品质量标准进行报价。
7.供应商中标后，原则上药品价格在合同履行期首年内不允许涨价。如首年内确因不可抗力或市场价格发生剧烈波动的，或供货满一年后某些品种不能按报价持续供货需要调整价药品格的，供应商可向医院提出书面调价申请，并附上市场价格变动依据、成本分析报告等证明材料。医院将通过市场调查、多方询价等方式核实情况，并结合药品质量进行询价采购。



